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资金对外支付情况报告表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1、 以下由办理外汇资金对外支付的外汇指定银行填写：

1、基本信息

境内支付人名称：
境内支付人地址：                           
境内支付人税务代码（国税）                                                         付汇银行：                   

                  （地税）                                                         付汇账号：

2、对外支付情况：（多笔支付可另附明细）
	序号
	支付日期
	本次支付金额（币种）
	合同或协议名称
	合同号码
	合同总金额（币种）
	已支付金额（币种）
	款项
性质
	境外收款人名称
	境外收款人地址
	国家或地区
	本次付汇涉税情况
	备注

	
	
	
	
	
	
	
	
	
	
	
	已征企业所得税
	已征营业税
	免予征税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付汇银行盖章


2、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

受理日期：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附填表说明）
填表说明

1、 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下项目外汇资金对外支付时，应于每月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将对外支付有关情况向外汇指定银行所在地主管国税和地税机关报告。（一）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的外国政府（转）贷款（含外国政府混合（转）贷款和国际金融贷款项下的利息；
（二）外汇指定银行其他自身对外融资如境外借款、境外同业拆借、海外代付以及其他债务等项下的利息。
2、本表一式二份，一份退给付汇银行，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